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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縣不得禁穀米出境

政
府
所
謂
禁
米
出
口
 

係
指
禁
運
出
洋
而
言
 

新
會
縣
府
昨
轉
令
所
屬
對
禁
米
出
口
係
 

tw
禁
運
出
國
而
言
 

不
得
作
爲
禁
出
邑
境
 

之
解
釋
 

令
云
 

現
奉
廣
柬
民
政
廳
第
六
 

四
五
號
令
訓
開
 

案
査
前
奉
省
政
府
廿
六
 

中
守•
月
廿
三
日
民
字
第
五
三
二
號
訓
令
 

以
本
省
米
粮
僧
値
飛
漲
 

嚴
禁
米
穀
私
連
 

出
國
 

如
有
商
人
輸
連
米
穀
出
國
 

即
予
 

扣
留
 

報
候
核
辦
等
因
 

當
經
於
同
月
廿
 

五
日
以
第
一 
一
七
四
號
訓
令
通
飭
知
照
杵
案
 

嗣
奉
省
府
同
年
一
一
月
拾
日
民
字
第
四
0
 

六
三
號
訓
令
 

以
本
省
米
荒
 

奉
令
特
准
 

購
運
洋
米
半
稅
記
眼
入
口
 

以
資
敕
濟
 

此
項
半
税
洋
米
 

不
准
轉
運
出
口
 

及
本
 

省
邊
風
各
邑
 

應
査
禁
洋
米
運
出
鄰
省
等

實行
撤
銷
土
烟
專
賣 

新
會
全
邑
烟
葉
同
業
公
會
 

要
求
撤
銷
土
 

烟
專
寶
窟
案
 

查
此
案
將
有
宣
現
可
能
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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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協 
4
專物

關
於
撤
銷
土
烟
專
賣
後
 

新
會
辘
担
認
烟
 

稅 

無
論
管
業
敬
額
若
干
 

决
定
歸
由
行
 

辦
、
由
各
烟
葉
店
認
股
户 
定
每
股
 

百
元
 

每
店
至
少
認
銷
 •一
股 

拾
八
日
烟
葉
公
 

曾
召
集
各
烟
店
開
聯
席
會
議
 

議
决
宣
致
 

通
過
認
担
烟
股
 

並
即
席
推
定
招
股
員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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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
執
打
招
股
 

意
|
八
日
各
烟
店
經
已
認
 

足
銷
股
份
敷
者
為
衆
 

俟
實
行
後
即
須
繳
 

交
股
小防軍調査民間疾苦 

大
埔
訊
本
邑
防
軍
九
二
七

181 陳
團
長
挑
 

旗
 

所
部
來
縣
駐
防
 

倏
忽
數
月
 

對
于
 

殘
餘
匪
共
之
捜
剿
戶
口
及
五
家
聊
保
之
清
 

査
冬
防
之
辦
理
 

公
路
之
開
築
 

與
其
 

地
方
上
賣
切
興
利
除
弊
事
宜
 

向
極
認
真
 

邑
人
十
皆
爲
稱
許
 

陳
團
長
近
爲
明
联

房中快樂水 
馳
名
久
昆 

非是車大炮 
用過皆贊許 

堅硬如鉄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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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全係補品 
益
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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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
法
每
服
一 
紙
杯
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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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
下
裡
過
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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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久
發
生
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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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
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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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
喘
痰
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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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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阻
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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級
呼
吸
不
利
萝
 

至
氣
緊
扯
急
法
 

中
聲81

面
色
咼
 

常
雪
以
曾
語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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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思
食
夜
小
青
 

寢
辛
苦
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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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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吼
氣
嚙
之
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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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一送一 

當
交
合
時
搽
此
靈
丹
于
陰
戶
內
裏
以
動
其
 

慾
則
有
真
元
媾
合
雖
素
不
孕
者
亦
孕
矣
 

愛
情
花
露
霸
買
一
青 

每
用
之
時
搖
勻
此
水
僅
用
六
滴
孳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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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經
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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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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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副
器
具
連
藥
水
共
銀
拾
五
元
 

不
取
器
具
獨
用
藥
水
銀
五
元
五

訓
主
任
岐
山
 

前
赴
各
區
冨
調
查
 

歷 

赴
高
陂
大
麻
三
河
等
處
 

已
於
八
日
返
縣
 

復
命
 

其
餘
各
區
聞
日
間
繼
續
前
往
云
 

縮
編
會
城
江
門
兩
匾 

新
會
縣
府
以
十
一
區
(
會
城
，拾
二
區
、(
江 

門
) 
兩
昌
公
所
 

擬.將
之
縮
編
以
利
縣
政
 

拾
七
日
令
行
該
區
長
尅
日
繪
具
詳
細
圖
 

就
以
憑
縮
編
 

令
云
 

案
查
.縮
編
第
拾
 

一 
區
轄
各
郷
鎭
爲
 
一 
個
區
 

縮
編
第
十
二
 

區
轄
内
各
鎭
爲
 
一 
個
鎭
 
一
案
，
業
經
各
聯
 

鄕
辦
事
處
籌
備
成
立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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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决
照
辦
 

一 

自
應
照
案
執
行
：
以
利
縣
政
 

惟
縮
併
匾
 

依
章
應
繪
具
圖
說
 

呈
候
核
辦
 

除
分
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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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十
二
區
拾
醫
長
遵
照
外
合
行
令
仰
鼓
 

區
艮
即
便
遵
照
，
尅
日
繪
具
詳
細
圖
祝
 

具
繳
來
府
，
以
憑
核
明
聲
核
辦
 

此
令
 

匪
徒
劫
財
焚
屋
逃
遁 

南
海
第
六
區
深
春
鄕
人
劇
兆
基
卅
八
歲
 

向
在
黃
沙
車
站
工
程
處
服
務
 

其
妻
勞
氏
 

旋
亦
遷
省
居
住
 

郷
間
大
屋
無
人
看
管
 

三
月
四
日
晚
 

有
匪
徒
多
人
 

鑿
穿
右
 

鄰
牆
脚
 

擬
圖
行
 ̂

爲
事
主
皎
覺
叫
喊
 

匪
小
得
逞
而
去
 

迨
至
昨
晚
夜
深
十
貳
時
 

許 

匪
等
又
鑿
制
屋
牆
脚
 

洞
穿
 
一 
穴
入
 

內 

將
所
有
輕
便
像
私
 

及
大
門
等
刻
去
 

空 

臨
打
時
 

復
縱
火
將
劇
屋
焚
燃
 

挾
臟
揚
長
而
去
 

後
鄕
人
發
覺
 

將
火
敕
 

熄
 

然
屋
已
被
付
之
豊
炬
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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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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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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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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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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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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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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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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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便
不
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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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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陽
物
潰
爛
：
遍
身
梅
鮮<6

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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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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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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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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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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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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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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恭
頰
薛
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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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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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科
聖
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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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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弟
前
数
月
涉
足
花
界
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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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發
生
花
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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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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旋
剖
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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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見
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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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埠
一
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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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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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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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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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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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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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
覺
慶
先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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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
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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瘙
專
科
拿
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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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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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
如
掃
.
外
患
俱
搽
楊
梅
拔
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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孱
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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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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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
結
痂
门。施
霽
壹
星
期
2
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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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治
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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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。感
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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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之
德
。。無
以
通
報
F
故
特
表
揚
先
生
之
大
國
手
。。幷
爲
介
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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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。如
有
同
病
者
会
請
購
此
兩
種
靈
藥
。內
外
兼
施
上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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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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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育
堂

因 

後
經
於
同
月
十
八
日
以
第

fL 
一
七
號 

訓
令
通
飭
遵
照
乂
在
案
 

查
殷
米
關
係
民

雲埠達權社註册展期啟事
社
員
依
期
前
來
註

敢
者
:
訐
自
本
社
舉
打
社
員
註

册
者
已
居
名
敷
而
未
註
册
者
。
敬
祇
有
限
：
其
中
或
因
梭
演
 

所
阻
二
或
離
毋
謀
生

"C

未
能
依
期
前
來
注
册
者
有
之
；
今
本
社
 

議
决
案
一
；
以
体
念
時
艱
故
。。特
予
通
融
辦
理
』。凡
欠
到
民
國
廿

。。
一 
律
减
低
 

册
：
同
享
 
一

五
年 
十
一
二
月 #

宣

有
兩
年
過

徵
收
；
以
九
元
爲
額
-
如
能
照
敷
繳
來
。、便一

:
限
期
至
本
年
上
豆
用
卅
號

Ik
截
。，逾
此
不
納
。。用
特
 

統
希
亮
察
、。

切
權
利
 

佈
聞
、。一

▲
洪門總機關通吿

門
懇
親
大
會

各
埠
致
公
堂
贊

爲
通
吿
 

成
今
年
 

表
案
囘
 

費
若
干
 

我
各
埠

I

宛
地
辟
埠
致
公
堂
舉
行
：
至
各
埠
公
堂
代
 

。係
由
各
公
堂
自
備
。。另
各
會
員
額
微
懇
親
 

八
會
之
用
；
行
將
由
本
總
處
發
部
徵
收
。。仰 

爭
、"
如
見
核
部
到
時
？
祈
遵
照
規
定
：
認
真
 

2

利
公
事
：
是
所
至
盼
。。此
布
。。

【月

h.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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駐
雲
埠
洪
門
總
辦
事
處
啟

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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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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裕
財
政
 

中
華
民
一
國 
廿
六
中

黃廉士効肺痛生草葯
每盒五元 

此
草
藥
産
自
名
山
得
 

天
地
之
靈
氣
日
月
之
 

精
華
能
愈
百
醫
罔
效
 

肺
痛
鄙
人
祖
傳
五
代
 

曾
將
該
生
草
藥
活
愈
 

肺
痛
症
者
以
萬
數
計
 

今
鄙
人
到
美
懸
壺
故
 

將
該
藥
供
獻
於
世
以
 

應
患
肺
痛
病
者
之
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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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
凡
況
氣
喘
咳
逆
無
論
色
慾
傷
操
勞
傷
撞
紅
傷
蘇
痛
傷
以
致
久
 

咳
吐
血
失
音
痰
加
黄
膿
或
痰
帶
血
絲
氣
喘
盜
汗
潮
熱
肌
肉
枯
痩
 

-
經
■
食
大
有
起
死
囘
生
之
功
輕
者
二
一
盒
重
者
多
食
數
盒
卽
 

可
疹 
他
誠
肺
鹿
房
唯
 
一 
之
敕
星
也

花柳草根丸齡舞一盒三元

由濁 
草根丸迷 
II 

一盒 二元 

防痔 
草根丸薦豔 
一盒五元

雲
城
中
原
興
號
、

大
埠
保
茲
堂
 

雲
城
梁
定
邦
報
局
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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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
傑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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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地可聚隆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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柯京永安公司 

羅省合記就

温地辟永和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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芝加番和堂 

結珠頃合和號

墨
國
代
理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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